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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陽明交通大學
[bookmark: _heading=h.30j0zll]微學程修業證書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	姓     名
（書寫全名）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須與護照一致）

	學          號
	

	聯絡電話
	
	E-mail
	

	所屬院所系別
	   學院                研究所/學系             組

	微學程名稱
（可填寫多個）
	



※此欄位由審核人員填寫
	編號
	學 程 修 業 規 定
	審 查 結 果

	1
	該生在學期間所修讀之各微學程至少4學分課程非本系、雙主修、輔系、跨域學程及其他微學程所屬之課程。
	□ 符合規定

	
	
	□ 不符合規定


審查人員（註冊組）簽章：
審查日期：

[注意事項]
1.修業證書申請受理時間為每年4月、10月，請密切留意公告。
2.本表完成後請檢附完修證明送交教學發展中心申請，憑以辦理審
[bookmark: _GoBack]  查。

